
04 综合
编辑：王 璐 版式：段一凡

2024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二 E-mail：jjzfour@163.com 电话：82288600

本报地址：胶州市上海路 2 号胶州市融媒体中心  邮编：266300  本报发行投递监督服务电话：0532-82288565

□记者 王璐 报道

本 报 讯  1 1 月 16 日，我市

“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社区邻里

节活动正式启动。

在邻里节活动中，现场设置

“非遗文化”、趣味运动会、公益

集 市、政 策 进 万 家 4 个 活 动 展

区，参与者为来自阜安街道各小

区的居民代表、红色合伙人、志

愿者等，通过邻里识、邻里乐、邻

里学、邻里帮、邻里议、邻里颂等

系列活动，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

核心、居民为主体、社会力量共

同参与的治理格局，持续增强党

建引领小区居民凝聚力。

该活动由市委组织部、市委

社会工作部联合主办，阜安街道

党工委具体承办，新就业群体、

志愿服务组织、优秀红色合伙人

以及居民代表等 200 余人参加

活动。启动仪式上，为全市优秀

“红色合伙人”代表颁发证书，阜

安街道居民代表宣读《邻里和谐

倡议书》。来自全市的 5 支文艺

团队带来了精彩节目，热情洋溢

的 表 演 赢 得 现 场 观 众 的 阵 阵

掌声。

公益集市展区，各社区推荐

的“红色合伙人”颇受欢迎，养生

保健、中医诊疗服务深受居民欢

迎。除了养生保健，公益集市上

的其他服务也和居民日常生活

密切相关，吸引了大家伙儿的驻

足：百灵鸟婚姻咨询工作室现场

牵线，联通公司提供宽带、通讯

等服务解答，青岛农商银行、青

岛银行为群众解答相关业务，红

海应急救援队为大家科普应急

救援知识，志愿者进行心肺复苏

应急救援教学，亮甲公益为大家

提供公益泡脚修脚等服务。

在趣味运动会区域，市教体

局予以现场指导，来自阜安街道

15 个社区的选手赛出风采，共同

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通过一个

个运动项目，不仅丰富了社区居

民的生活，更促进了社区居民之

间的交流与熟悉。

在政策进社区展区，来自市

直部门、街道各部门的工作人员

们为大家提供防范非法集资、普

法宣传、医保政策宣传、税费服

务、社保服务等民生咨询服务。

近年来，阜安街道积极探索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通过挖

掘培养社区新能人，建立了全市

第一个老书记工作室、社区能人

工作室，创新设立全市第一支社

区治理基金，创新举办了全市第

一个党组织领办公益集市，市南

小区社区连续 21 年举办邻里文

艺节活动，不断激发社区治理新

动能、新活力。

我市首届社区邻里节启动
本报讯 近日，最高人民检

察院发布了《关于确定全国检察

理论研究人才库成员的通知》，

通报了全国检察理论研究人才

库成员情况。根据《全国检察理

论研究人才评选和管理办法》有

关规定，经推荐、审查、评选、公

示等程序，确定 160 名同志为全

国检察理论研究人才库成员，其

中，胶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业务

管理部主任丰建平入选全国检

察理论研究人才库成员，系山东

省 6 名入选人员之一，也是青岛

市检察机关唯一入选人员。

丰建平，山东省法学会警察

法学研究会理事。参加工作以

来，4 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先后

获“山东省检察机关先进个人”

“山东好人”“全省检察机关党

建工作表现突出的个人”“全省

检 察 机 关 优 秀 检 察 辅 助 人 员 ”

“青岛市五一劳动奖章”“青岛

市最美劳动者”“青岛市文明市

民 ”等 胶 州 市 级 以 上 各 类 荣 誉

170 余项。

20 18 年以来，他负责的单

位宣传工作连续五年获“全国检

察宣传先进单位”；负责的单位

普法工作曾获“全省普法先进单

位”。个人先后 4 次获评“全国

检察宣传先进个人”，连续两届

获评“检察日报社全国百优通讯

员”；2017 年被法治日报社评为

“政法新闻宣传先进个人”。

20 19 年以来，他先后在省

级以上期刊发表各类理论调研

文章 70 余篇，其中在《人民检

察》《中国检察官》《检察工作》

等知名期刊发表 10 篇；参加全

国性法治论坛征文先后 24 次获

奖，并获“全国优秀理论成果一

等 奖 ”“ 法 治 文 化 与 法 治 中 国

“征文一等奖；第二届“中华法

治文明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学术

征文一等奖。

2021 和 2022 年，其作品连

续两届入选全国检察理论研究

年会论文；2020 、2021 年连续

两年参加全省检察机关党建理

论研讨征文分获一二等奖；他撰

写的调研报告获评“全省检察机

关十佳调研报告”；申报的山东

省检察院专题调研和理论研究

课题多次立项并成功结题。

他组织拍摄的法治微电影

《美丽“贷”价》获第二届“平安

山东”微电影三等奖；拍摄的新

闻图片 60 余幅被《人民日报》

《法治日报》《检察日报》等报刊

刊登，2023 年被评为“法治日报

全国十佳摄影通讯员”。结合自

身理论调研写作体会撰写的《浅

谈写好检察理论调研文章的技

与法》入选省检察院组织的“点

单送教”课程，并被中国知网收

录；结合自身信息写作体会撰写

的《采写检察信息“八字诀”》被

《法治新闻传播》刊登。2023 年

7 月，他牵头组织“ 2023 上合示

范区检察理论与实务研讨会”，

受到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和法律

实务界人士的充分认可。

作 为 部 门 负 责 人 ，丰 建 平

所 负 责 的 研 究 室 先 后 获 评 青

岛、胶 州 两 级 三 八 红 旗 集 体 和

青 岛 市 检 察 理 论 研 究 先 进 单

位 ，并 被 青 岛 市 检 察 院 记 集 体

三等功；作为党支部书记，负责

的检察业务管理部党支部 2021

年 被 胶 州 市 委 授 予“胶 州 市 先

进基层党组织”，2023 年被胶

州 市 委 组 织 部 授 予“胶 州 市 五

星 级 基 层 党 组 织 ”。个 人 事 迹

先后被法治日报社《法治融屏》

“法治英模”专栏全国展播；最

高检《新闻宣传工作情况》简报

转发；《法治日报》《检察日报》

《山东法制报》《山东检察》《青

岛日报》等媒体报道。

（本报通讯员）

市检察院丰建平入选全国检察理论研究
人才库———

是青岛市检察机关
唯一入选人员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

过去，大多数人都住在院子

里、平房里，邻里之间其乐融

融。如今，很多人都住进了

高楼里，再加上人口流动性

增强，工作生活节奏不断加

快，即使同住一栋楼，人与人

之间的往来也大幅减少，邻

居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邻

里 关 系 是 社 会 最 基 本 的 组

织。没有组织凝聚的细胞得

不到丰富营养，其发展和完

善自然难以为继。通过举办

“邻里节”，开展形式多样的

活动，帮助邻里找回久违的

温情，增进邻里亲密关系，无

疑 有 助 于 整 个 社 会 的 幸 福

和谐。

当然，“邻里节”的意义

远不止于此。一方面，“邻里

节”为构建新的社区治理体

系架起了桥梁。居民是社区

的主体，没有居民的参与，社

区治理就是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当居民走出家门、融

入社区，主动构建起以德为

邻、与邻为善的新型邻里关

系，基层治理就会变得顺畅

起来。另一方面，“邻里节”

也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更

好倾听民声、服务民生、凝聚

民心的重要载体。

期待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邻里节”活动，并以此为契

机，持续擦亮我市“邻里节”

品牌，不断丰富内涵、提升功

能，使其不仅成为社区居民

的节日，也成为促进社会和

谐、聚焦为民服务、增强基层

治理的有力平台，持续提升

“幸福胶州”底色。

“幸福邻里”让社会更和谐

案例：2024 年 10 月 5 日，湖

北省华家河镇龙桥新村熊某在田

间焚烧秸秆，因操作不当，造成火

情，火情扑灭后，镇派出所、镇综

合执法中心迅速锁定肇事人。肇

事人书写保证书，赔偿 2000 元经

济损失，其他处理意见一并依法

办理。

森 林 火 灾 突 发 性 高 危 险 性

大、破坏性强，秋冬季气候干燥，

火灾隐患增加，森林防火形势严

峻。违规野外用火将被依法依规

严肃处理，造成森林火灾涉嫌犯

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①对故意在森林防火区内违

规用火引起火灾，致人重伤、死亡

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115 条规定，以放火罪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②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森林防火职

务行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 277 条的规定，以妨害公

务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①故意违规用火，造成他人

财产损失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49 条的规

定，以“故意损毁财物”处五日以

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

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一千元以下罚款。②对不听劝

阻，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

执行森林防火职务行为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 50 条规定，处警告或者二

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

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五百元以下罚款。③对在森林防

火工作中，不服从管理，殴打、故

意伤害、公然侮辱镇、村护林员或

其他工作人员的，分别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42 条、第 43 条规定，处五日以下

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并处罚款。

森林防火 人人有责

王璐


